淮南市政府性融资担保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功能作用，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支持范围

按照“重点领域+白名单制度”，确定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支持范围。

（一）确定重点领域。围绕我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确定规上工业、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专精特新、上市后备、拟申规、招商引资等领域的制造业企业，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重点支持范围。

（二）确定“白名单”。按照部门审核、政府审定的程序，动态确定“白名单”，即由市工信局对规上工业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拟申规企业，市科技局对高新技术企业，市发改委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市财政局对上市后备企业，市投促局对招商引资企业进行筛选，结合分类企业特点确定制造业企业“白名单”，报市政府审定后予以公示（各主管单位提供“白名单”需履行“三重一大”决策程序）。后续各主管部门按季度对“白名单”进行更新。

二、担保措施
按照“见贷即保、创新品种、严控风险”，建立贷款风险防范措施。

（一）梳理融资需求。行业主管部门定期征集“白名单”企业融资需求，并向试点合作银行及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推送，由试点合作银行审核企业信贷准入条件。

（二）设置担保措施。鼓励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对融资担保需求在500万元（含）以下的企业，采取“见贷即保”，免除抵质押反担保要求；对融资担保需求在500万元至3000万元（含）的企业，灵活设置反担保措施，确定担保额度；对项目有前景、技术有竞争力的先进制造、科技创新、招商引资等领域的中小微企业提供担保增信，通过联保的方式，单户最高担保金额可突破3000万元；对产品有市场、发展前景良好、但成立时间不满一年的初创期中小微企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鼓励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可适当放宽担保条件。
（三）创新业务品种。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应积极对接银行，研究推广新的业务品种，聚焦制造业发展的薄弱环节，用好用足现有金融支持政策，积极帮扶前期信用良好、暂时遇困的企业，加大对传统产业在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绿色转型发展等方面的融资担保支持。

（四）提升服务效率。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应落实承保审核责任，简化申请资料、优化审核流程、提高承保效率，按市场化原则对业务申请从快承保、能保尽保。见贷即保类业务，2个工作日内向合作银行出具是否同意担保意见；尽职调查类业务，7个工作日内确定是否提供担保支持。除担保费外，不得收取企业其他费用。同时做好保后管理，确保政策精准生效。
（五）强化风险防控。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应严格落实保后管理，加强监管力度，不定期实地考察企业经营情况，掌握企业的信用风险变化情况，出现风险因素及时采取相应举措，与合作银行联合联动，进行妥善处理。

三、政策支持
（一）实施差异化担保费率。鼓励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对制造业企业、科技创新企业及招商引资企业，融资担保费率不超过0.7%，同级财政根据绩效考核结果按1%予以补齐，补助金额原则上按照相关规定确定。对省级相关管理部门认定且在存续期内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创新型中小企业等，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融资担保费率降至0.3%，市财政局按1%予以补齐。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可结合自身实际，对正常还本付息且在科技型企业名单内客户给予一定比例费率奖补。

（二）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与合作银行按7:3分担比例承担风险，取消融资担保业务缴存保证金条件，稳步扩大合作规模。担保机构内部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机构内部管理制度勤勉尽职履责的，发生代偿后，同级财政根据绩效考核结果对担保机构实际承担风险责任的50%进行再分担，分担金额原则上按照相关规定确定。

（三）明确代偿免责条件。代偿容忍度为5%，相关部门在开展监督检查时，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年度代偿率未超过5%，且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要求、监管规定和内部规章的情形，原则上不予追究单位及其负责人或相关管理人员的领导和管理责任。

四、实施时间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开始试行，试行期两年。此前印发的文件涉及淮南市政府性融资担保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规定与本文件不一致的，以本文件为准。


